
延长学习年限

服务描述：

学生毕业时不满足学校规定的毕业条件，且不超过最长学

习年限，可在最后一学期毕业资格确定前申请延长学习年限。

一、学生申请延长学习年限按下列规定办理：

（一）学生填写《河南工程学院学生延长学习年限申请表》交

到所在学院，学院审核同意并签署意见，经学校批准后，准予

延长学习年限，但最长累计不得超过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。

（二）延长学习年限的学生跟随下一年级学习，并按原年级培

养计划进行毕业资格审核。

二、延长学习年限学生在延长期内按在校生管理，应在规定时

间到校缴费、注册，否则应予退学。

三、学生在最长学习年限内仍未修满规定学业者，不得继续申

请延长学习年限，达到结业条件的，按结业处理，否则按肄业

处理。



服务流程：


